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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理優才育苗計劃 

參加規則 
 
1. 本計劃僅供獲邀請的中小學參加。參加者必須由學校負責老師提名，並不接受任何

個人報名。 

 
2. 本計劃首 15 個參加名額，將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予申請學校，其餘名額則以抽籤形

式決定。如提名人數超出限定名額，本中心有權拒絕超出之人數或參加學校的申請，

並保留一切執行及最終名額分配之權利。 

 
3.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料，將用作處理報名及學生事務之事宜，以及相關活動宣傳之用。

所有已遞交之文件均不會被退回。 

 
4. 為鼓勵學生的積極參與及避免資源浪費，本計劃有一項獎勵及一項罰則： 
 (a) 獎勵： 
 於「每日一數」計劃中有恆地完成百分之六十或以上習作的同學，可獲總值港幣 380

元的「獎勵劵」以參加 2010 年春季的「世界數學測試」。參加同學必須同時參加數

學科及解難分析科測試，方可使用此項優惠。 
 (b) 罰則： 

如參加學校有百分之七十（或以上）之同學，於「每日一數」計劃期間從未登入網

上平台，或從未完整地完成任何一題習作，該校將自動喪失繼續參與本計劃的資格，

而來年及往後之有關申請亦會被調到較低輪候次序。 

 
5. 本中心保留一切更改細則、暫停或終止此計劃的權利。任何有關本計劃的臨時改動

或應變措施的消息，將以本中心之公佈為準。如有任何爭議，本中心將保留最終決

定權。 

 
6.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09 年 10 月 16 日，逾期申請者將不獲考慮。有興趣參加此計劃的

學校，需於 2009 年 8 月 31 日或之前電郵 本中心預留名額。 

 
7. 本中心將以電郵方式，於 2009 年 10 月 23 日通知獲分配名額學校之負責老師。申請

期間，恕不接受任何有關分配結果或尚餘名額之查詢。 

 
8. 獲分配名額學校需於 2009 年 11 月 6 日或之前以傳真或電郵提交學生名單予世界數

學測試亞洲中心。本中心將電郵負責老師以確認收訖名單，而各參加者名單亦以本

中心覆核之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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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理優才育苗計劃 

~~ 申請表格 ~~ 
[請於 2009 年 10 月 16 日(星期五)前將填妥表格，傳真至 

「世界數學測試亞洲中心」(傳真號碼: 3693-4190) / 查詢號碼: 2358 8297。] 
~~~~~~~~~~~~~~~~~~~~~~~~~~~~~~~~~~~~~~~~~~~~~~~~~~~~~~~~~~~~~~~~~~~~~~~~ 
A. 學校資料 

學校名稱  (中文)：  

 (英文)：   

負責老師：                      先生 / 小姐 / 女士 

聯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郵：  

 
B. 測試資料 

(i) 「每日一數」 

測試時期： 2009 年 12 月 – 2010 年 2 月 

測試組別： 高小組 (8-11 歲)  □    初中組 (12-14 歲)  □     
測試語文： 中文  □                英文   □     

 
（優異成績*）                       人 

（平均成績*）                       人 預計參加人數： 

總數                       人 

* 以上學年期末考試數學卷考取之名次為準 

(ii) 世界數學測試 

本校學生擬 報考／不報考 2009 年秋季世界數學測試，人數為 ＿＿＿＿＿ 人。# 
# 擬報考 2009 年秋季世界數學測試的學生，請於世界數學測試中心網頁下載個人組別申請表格，

填妥後連同測試費用支票，由校方以郵遞方式於申請截止日期前交回本中心。 

 
本人聲明上述所提供之資料均屬正確。本人及本校已清楚閱讀及明白此計劃之內容，並
對計劃之執行及規則無任何異議，亦同意本計劃之主辦單位有權更改及取消本計劃。 

 
 

負責老師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